
附件3

生态环境部门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标准化检查表

受检单位：                                   检查时间：  
	检查分类
	检查项目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不符合的事由及整改时限

	
	
	
	符合
	不符合
	

	应 急 管 理
	一、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备案情况
	1.是否按要求编制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备案
	
	
	

	
	
	2.企业现有突发环境事件风险物质种类和风险评估报告是否发生变化
	
	
	

	
	
	3.预案评审意见是否及时落实
	
	
	

	
	
	4.是否每三年进行回顾性评估
	
	
	

	
	
	5.出现下列情况预案是否进行了及时修订。（1）面临的突发环境事件风险发生重大变化，需要重新进行风险评估；（2）应急管理组织指挥体系与职责发生重大变化；（3）环境应急监测预警机制发生重大变化，报告联络信息及机制发生重大变化；（4）环境应急应对流程体系和措施发生重大变化；（5）环境应急保障措施及保障体系发生重大变化；（6）重要应急资源发生重大变化；（7）在突发环境事件实际应对和应急演练中发现问题，需要对环境应急预案作出重大调整的
	
	
	

	
	二、隐患排查治理制度和工作档案建立情况
	6.是否建立隐患排查治理责任制
	
	
	

	
	
	7.是否有隐患排查治理年度计划
	
	
	

	
	
	8.是否制定隐患排查表，建立隐患记录报告制度，尾矿库企业是否在汛期前开展环境隐患排查
	
	
	

	
	
	9.重大隐患是否制定治理方案
	
	
	

	
	
	10.是否建立重大隐患督办制度
	
	
	

	
	
	11.是否建立隐患排查治理档案
	
	
	

	
	三、环境应急和安全培训情况
	12.是否将应急培训纳入单位工作计划
	
	
	

	
	
	13.是否开展应急知识和技能培训
	
	
	

	
	
	14.是否健全培训档案，如实记录培训时间、内容、人员等情况
	
	
	

	
	四、环境应急能力提升情况
	15.是否按规定配备足以应对预设事件情景的环境应急装备和物资
	
	
	

	
	
	16.是否已设置专职或兼职人员组成的应急救援队伍
	
	
	

	
	
	17.是否与其他组织或单位签订应急救援协议或互救协议
	
	
	

	
	
	18.是否对现有物资进行定期检查，对已消耗或耗损的物资装备进行及时补充
	
	
	

	
	五、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情况
	19.是否按规定开展突发环境事件应急演练
	
	
	

	
	六、核与辐射单位规范化管理情况
	20.是否在辐射工作场所装有视频监控
	
	
	

	
	
	21.是否在醒目位置设置辐射安全警示标示
	
	
	

	
	
	22.是否开展辐射环境自行监测，监测结果是否正常
	
	
	

	
	
	23.是否开展辐射环境年度监测，监测结果是否正常
	
	
	

	
	
	24.是否进行辐射环境年度评估并报送年度报告
	
	
	

	
	七、辐射操作人员管理情况
	25.辐射源存放是否规范
	
	
	

	
	
	26.是否取得辐射操作人员上岗证
	
	
	

	
	
	27.是否开展辐射操作人员个人剂量监测
	
	
	

	
	
	28.是否开展辐射操作人员个人职业健康体检
	
	
	

	风 险 防 控 措 施
	一、中间事故缓冲设施、事故应急水池或事故存液池（以下统称应急池）
	1.是否设置应急池
	
	
	

	
	
	2.应急池容积是否满足环评文件及批复等相关文件要求
	
	
	

	
	
	3.应急池在非事故状态下需占用时，是否符合相关要求，并设有在事故时可以紧急排空的技术措施
	
	
	

	
	
	4.应急池位置是否合理，消防水和泄漏物是否能自流进入应急池；如消防水和泄漏物不能自流进入应急池，是否配备有足够能力的排水管和泵，确保泄漏物和消防水能够全部收集
	
	
	

	
	
	5.接纳消防水的排水系统是否具有接纳最大消防水量的能力，是否设有防止消防水和泄漏物排出厂外的措施
	
	
	

	
	
	6.是否通过厂区内部管线或协议单位，将所收集的废（污）水送至污水处理设施处理
	
	
	

	
	
	7.应急池是否正常可用（不正常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池体开裂、渗漏等）
	
	
	

	
	二、厂内排水系统
	8.装置区围堰、罐区防火堤外是否设置排水切换阀，正常情况下通向雨水系统的阀门是否关闭，通向应急池或污水处理系统的阀门是否打开
	
	
	

	
	
	9.各种装卸区（包括厂区码头、铁路、公路）产生的事故液、作业面污水是否设置污水和事故液收集系统，是否有防止事故液、作业面污水进入雨水系统或水域的措施
	
	
	

	
	
	10.所有生产装置、罐区、油品及化学原料装卸台、作业场所和危险废物贮存设施（场所）的墙壁、地面冲洗水和受污染的雨水（初期雨水）、消防水，是否都能排入生产废水系统或独立的处理系统
	
	
	

	
	
	11.有排洪沟（排洪涵洞）或河道穿过厂区时，排洪沟（排洪涵洞）是否与渗漏观察井、生产废水、清净下水排放管道连通
	
	
	

	
	
	12.是否有防止受污染的冷却水、雨水进入雨水系统的措施，受污染的冷却水是否都能排入生产废水系统或独立的处理系统
	
	
	

	
	三、雨水、清净下水和污（废）水的总排口
	13.雨水、排洪沟的厂区总排口是否设置监视及关闭闸（阀），是否设专人负责在紧急情况下关闭总排口，确保受污染的雨水、消防水和泄漏物等不会排出厂界
	
	
	

	
	
	14.清净下水总排口是否设置监视及关闭闸（阀），是否设专人负责在紧急情况下关闭总排口，确保受污染的雨水、消防水和泄漏物等不会排出厂界
	
	
	

	
	
	15.污（废）水的排水总出口是否设置监视及关闭闸（阀），是否设专人负责关闭总排口，确保不合格废水、受污染的消防水和泄漏物等不会排出厂界
	
	
	

	
	
	16.上述措施（8-15项）所使用的设施是否能正常使用
	
	
	

	
	四、突发大气环境事件风险防控措施
	17.企业与周边重要环境风险受体的各种防护距离是否符合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及批复的要求
	
	
	

	
	
	18.涉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是否在厂界建设针对有毒有害污染物的环境风险预警体系，是否能正常运行
	
	
	

	
	
	19.涉有毒有害大气污染物的企业是否定期监测或委托监测有毒有害大气特征污染物
	
	
	

	
	
	20.突发环境事件信息通报机制建立情况，是否能在突发环境事件发生后及时通报可能受到污染危害的单位和居民
	
	
	

	
	五、污染防治
	21.是否按规定安装污染防治设施
	
	
	

	
	
	22.污染防治设施是否正常运行
	
	
	

	
	
	23.污染物是否达标排放
	
	
	

	
	
	24.在线监控设施是否正常运行
	
	
	

	
	六、地下水监测
	26.是否规范建设地下水监测井
	
	
	

	
	
	27.地下水监测方案特征污染因子监测项目是否齐全
	
	
	

	
	
	28.地下水是否存在污染物含量升高等被污染迹象
	
	
	

	
	七、危险废物规范化处理
	29.危废储存方式是否规范
	
	
	

	
	
	30.危废转运方式是否合法规范
	
	
	

	
	
	31.危废处置是否合法规范
	
	
	

	
	
	32.是否存在偷排偷放危废行为
	
	
	

	
	八、环保设施安全监管（脱硫脱硝、挥发性有机物回收、废水（污水）处理、粉尘治理和蓄热式焚烧炉等）
	33.是否委托资质单位进行设计并开展安全辨识评估
	
	
	

	
	
	34.是否落实环保设备设施操作规程和运行检查制度
	
	
	

	
	
	35.是否按要求规范设置安全警示标识
	
	
	

	
	
	36.是否加强管理人员培训和操作人员安全防护
	
	
	

	
	
	37.是否按要求设置安全监测监控系统和联锁保护装置
	
	
	

	
	
	38.是否外包第三方公司对环保设施进行管理，是否落实监管主体责任
	
	
	

	整改意见和

期限
	如有相关问题，请被检查对象按照《企业突发环境事件隐患排查和治理工作指南（试行）》（环保部2016年第74号公告）《尾矿库污染隐患排查理工作指南（试行）》（生态环境部公告2022年第10号）等要求，立即开展整改。请         县（区）分局督促被检查对象限期完成整改，并报送市局相关单位。

	检查单位：

检查人：

	

	

	备注：各县区生态环境分局要对属地较大及以上环境风险企业每年至少开展一次“全要素”检查。



